
  
 

一般條款及細則 

1. 中信銀行（國際）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保留權利隨時更改、暫停、取消或終止下述優惠及更改

本推廣條款及細則，而不作另行通知。本銀行亦恕不承擔任何有關優惠或條款更改或終止所引起

的責任。 

2. 如本推廣活動有任何爭議，銀行保留最終之決定權。 

3. 除此等推廣條款及細則另有明文訂明外，此等推廣條款及細則訂約方以外的任何人士概不可按照

《合約 (第三者權利) 條例》( 香港法例第 623 章 ) 的規定強制執行此等推廣條款及細則的條款或

享有其利益。倘此等推廣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明確賦予任何第三方權力根據《合約 ( 第三者權

利 ) 條例》執行此等推廣條款及細則任何條款，則協議訂約方保留權利可在毋須該第三方同意的

情況下修改該條款或此等推廣條款及細則任何其他條款。 

4. 本條款及細則須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，及受有關規定監管。任何由此產生或與之相關的爭

議應提交至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處理。 

5. 本推廣條款及細則之中、英文版本如有不同，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。 

有關「外幣兌換現金獎賞」（獎賞）之條款及細則: 

1. 推廣期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（香港時間），包括首尾兩日（「推廣期」）。 

2. 本獎賞只適用於至少持有一個有效銀行賬戶之本行客戶（「合資格客戶」）。本獎賞並不適用於

本行職員及以公司名義開立戶口之客戶。 

3. 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內，透過分行、電話理財專線、網上理財服務及 inMotion 動感銀行成功完

成的(a) 以港幣兌外幣交易、(b)以外幣兌港幣交易或 (c) 以外幣兌外幣交易。累計合資格交易金額

達指定港幣等值，將獲享以下現金獎賞： 

 

4. 外幣兌外幣交易將只被視為一筆交易，任何以外幣兌外幣交易衍生的港幣兌外幣交易將不被視為

合資格外匯交易。如兌換交易涉及現鈔兌換、現金存入／提取之交易或匯出／匯入之轉賬之外幣

兌換交易均不會被視為合資格兌換交易。 

5. 任何由戶口號碼結尾為 90 及 91 之 1 戶通戶口及其指定儲蓄戶口進行的外匯交易將不被視為合資

格外匯交易。 

6. 合資格外匯交易金額是按每名客戶累計。以聯名戶口進行的合資格外匯交易，該交易會被視為登

入銀行賬戶的客戶（可為任何聯名戶口持有人）進行的合資格外匯交易；若透過其他合資格交易

渠道進行，該交易會被視為聯名戶口基本戶口持有人進行的合資格外匯交易。 

7. 如交易金額為非港幣，其交易金額將根據銀行所決定之有關外幣兌換率兌換成港幣計算。 

每累積合資格交易金額達 現金獎賞 

HK$5,000,000 或等值 HK$2,500 (最高 : HK$60,000 ) 



  
 

8. 銀行將於 2024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存入現金獎賞於客戶所開立之港元往來或儲蓄戶口（個人或聯

名戶口）。該戶口必須於存入現金獎賞時仍然有效，否則客戶之現金獎賞將被取消。如果戶口狀

態發生變化，本行保留不給予現金獎賞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，也不會以任何理由及任何形式將現

金獎賞發放之任何其他賬戶。 

9. 本獎賞不可與其他外匯交易推廣或優惠同時使用。如客戶已獲取 2024「inMotion 專享外幣兌換

獎賞」或「inMotion 專享指定外幣現金回贈」，有關之外匯交易金額將從合資格交易金額中剔除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若閣下日後不欲收取本行發出的任何宣傳或推廣資料，閣下可隨時致電（852）2287 6767 或於 

https://www cncbinternational com/contact-us/tc/.提出有關要求，並毋須繳付任何費用。如經網上

提出有關要求，本行職員將致電閣下確認以作安排。 

 

有關外幣之風險披露聲明 

外幣投資需承受因匯率波動而產生的風險，或會令客戶賺取利潤或招致虧損。客戶如將外幣兌換

為港幣或其他外幣時，可能受外幣匯率變動而蒙受虧損。人民幣現時不可自由兌換。實際兌換安

排將視乎於相關時間當時的限制而定。 

 

 


